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963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彭 聖 堯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蔡 孟 遑 律 師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妨 害 性 自 主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 108  05

        年 7月 2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8年 度 侵 上 訴 字 第 105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 06

        灣 桃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106 年 度 偵 字 第 11022、 11023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 07

       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彭 聖 堯 部 分 撤 銷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原 審 認 定 上 訴 人 彭 聖 堯 明 知 被 害 人 A 女 （ 真 實 姓 名 年 籍  12

            詳 卷 ） 為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且 為 未 滿 14歲 之 少 女 ， 竟 基 於 加 重 強  13

            制 性 交 之 犯 意 ， 於 民 國 106 年 2月 28日 連 假 期 間 之 某 日 ， 將 A  14

            女 帶 至 其 位 於 桃 園 市 ○ ○  區 ○ ○ 里 0鄰 00000000號 之 家 中 ，  15

            先 於 房 間 內 伸 手 撫 摸 A女 臀 部 、 胸 部 及 下 體 ， 再 拉 A女 手 撫 摸  16

            其 下 體 ， 其 後 復 將 A女 褲 子 脫 下 ， 將 手 指 插 入 A女 陰 道 內 ， 不  17

            顧 A女 因 感 到 疼 痛 而 以 口 頭 拒 絕 ， 仍 不 停 手 ， 以 此 方 式 違 反 A  18

            女 意 願 ， 對 A女 為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之 犯 行 明 確 ， 因 而 維 持 第 一  19

            審 所 為 論 處 上 訴 人 對 未 滿 14歲 之 心 智 缺 陷 女 子 犯 強 制 性 交 罪  20

            刑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其 在 第 二 審 之 上 訴 ， 固 非 無 見 。  21

        二 、 惟 按 有 罪 之 判 決 書 ， 對 被 告 有 利 之 證 據 不 採 納 者 ， 應 說 明 其  22

            理 由 ， 為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10條 第 2款 所 明 定 。 故 有 罪 判 決 書 對  23

            於 被 告 有 利 之 證 據 ， 如 不 加 採 納 ， 必 須 說 明 其 不 予 採 納 之 理  24

            由 ， 否 則 即 難 謂 無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違 誤 。 是 事 實 審 法 院 應 於  25

            審 判 期 日 就 被 告 否 認 犯 罪 所 為 有 利 辯 解 事 項 與 證 據 ， 予 以 調  26

            查 ， 而 於 有 罪 判 決 理 由 內 詳 加 論 列 ， 否 則 率 行 判 決 ， 即 屬 於  27

            法 有 違 。 卷 查 ： � 、 A 女 關 於 本 件 性 侵 害 之 供 述 ， 先 後 於 偵  28

            查 及 第 一 審 雖 曾 有 上 訴 人 違 反 意 願 A 女 以 手 指 插 入 其 陰 道 之  29

            指 證 。 惟 觀 乎 各 該 筆 錄 之 記 載 ， A 女 並 非 就 其 被 害 經 過 為 連  30

            續 始 末 之 供 述 。 其 中 ， A 女 於 偵 查 中 先 證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在 房  31

            間 柔 潘 〈 指 上 訴 人 〉 有 沒 有 摸 妳 ？ ） 有 。 」 、 「 （ 問 ： 他 摸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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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妳 哪 裡 ？ ） 屁 股 （ 指 屁 股 ） 、 胸 部 （ 指 胸 部 ） 。 」 、 「 （ 問  01

            ： 他 有 沒 有 把 手 伸 進 去 衣 服 裡 摸 ） 沒 有 ， 都 在 衣 服 外 面 摸 。  02

            」 、 「 （ 問 ： 他 除 了 摸 妳 胸 部 跟 屁 股 還 有 摸 哪 裡 ？ ） 尿 尿 的  03

            地 方 （ 指 下 體 ） 。 」 、 「 （ 問 ： 他 摸 妳 尿 尿 的 地 方 是 隔 著 褲  04

            子 摸 還 是 伸 進 去 摸 ？ ） 隔 著 褲 子 摸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106 年 度 他  05

            字 第 2164號 偵 查 卷 〈 下 稱 他 字 偵 查 卷 〉 第 33頁 正 面 ） ， 並 未  06

            提 及 上 訴 人 有 以 手 插 入 A女 陰 道 。 迨 至 檢 察 官 問 A女 ： 上 訴 人  07

            「 有 沒 有 脫 妳 的 褲 子 ？ 」 A 女 答 稱 ： 上 訴 人 「 有 脫 我 褲 子 。  08

            」 檢 察 官 再 問 ： 上 訴 人 「 脫 妳 褲 子 以 後 做 了 什 麼 事 ？ 」 A 女  09

            始 指 稱 ： 「 他 用 手 摸 我 尿 尿 的 地 方 ， 有 把 手 指 插 進 我 尿 尿 的  10

            地 方 ， 我 覺 得 痛 ， 有 說 不 要 ， 但 他 繼 續 弄 我 ， 我 有 把 他 身 體  11

            推 開 ， 還 有 踢 他 … 」 等 語 （ 見 同 上 卷 第 33頁 正 、 反 面 ） 。 另  12

            A 女 於 第 一 審 亦 先 證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妳 進 去 柔 潘 叔 叔 （ 指 上 訴  13

            人 ） 房 間 的 時 候 ， 他 有 無 用 手 去 碰 妳 的 身 體 ？ ） 有 。 」 、 「  14

            （ 問 ： 他 有 無 摸 過 妳 的 胸 部 ？ ） 有 。 」 、 「 （ 問 ： 是 隔 著 衣  15

            服 在 外 面 摸 ， 還 是 把 手 伸 進 衣 服 摸 ？ ） 外 面 。 」 、 「 （ 問 ：  16

            有 無 摸 過 妳 的 屁 股 ？ ） 有 。 」 、 「 （ 問 ： 是 隔 著 褲 子 在 外 面  17

            摸 ， 還 是 把 手 伸 進 褲 子 裡 面 摸 ？ ） 伸 進 去 摸 。 」 、 「 （ 問 ：  18

            除 了 這 些 之 外 ， 他 有 無 摸 妳 尿 尿 的 地 方 ？ ） 有 。 」 、 「 （ 問  19

            ： 摸 尿 尿 的 地 方 ， 是 在 褲 子 在 外 面 摸 ， 伸 進 去 摸 ？ ） 褲 子 外  20

            面 。 」 、 「 （ 問 ： 〈 把 妳 的 內 褲 脫 掉 〉 之 後 ， 還 有 摸 妳 尿 尿  21

            的 地 方 嗎 ？ ） 有 。 」 、 「 除 了 在 外 面 摸 尿 尿 的 地 方 之 外 ， 手  22

            有 無 插 進 你 尿 尿 的 地 方 ？ ） 沒 有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第 89  23

            頁 反 面 至 90頁 反 面 ） ， 否 認 上 訴 人 有 用 手 指 插 入 A 女 陰 道 內  24

            。 直 至 檢 察 官 對 A 女 提 示 上 開 他 字 偵 查 卷 關 於 其 以 手 插 進 其  25

            尿 尿 的 地 方 之 筆 錄 ， 詢 以 ： 「 妳 向 檢 察 官 稱 柔 潘 叔 叔 有 用 手  26

            摸 妳 尿 尿 的 地 方 ， 後 來 有 把 手 指 插 進 尿 尿 的 地 方 ， 妳 覺 得 痛  27

            ， 有 無 此 事 ？ 」 A 女 始 答 稱 ： 「 有 。 」 （ 同 上 卷 第 90頁 反 面  28

            ） ， 前 後 供 述 明 顯 不 一 ； � 、 依 甲 女 （ A 女 學 校 老 師 ） 於 偵  29

            訊 時 證 述 ： 「 106 年 3月 14日 通 報 當 天 … 她 （ 指 A女 ） 主 動 來  30

            找 老 師 聊 天 … 我 問 到 她 家 裡 有 沒 有 人 摸 她 ， 她 說 有 ， 主 要 是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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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說 有 摸 屁 股 跟 手 ， 沒 有 提 到 胸 部 或 其 他 部 位 ， 她 有 提 到 對 方  01

            有 脫 她 褲 子 ， 對 方 也 有 脫 褲 子 ， 還 拉 她 的 手 去 摸 生 殖 器 ， 有  02

            摸 到 一 點 點 ， 我 當 時 有 問 發 生 的 頻 率 ， 那 時 候 說 1 次 … 」 等  03

            語 （ 見 他 字 偵 查 卷 第 35頁 反 面 ） 。 A 女 與 甲 女 聊 天 過 程 ， 並  04

            無 提 及 上 訴 人 以 手 插 入 A 女 陰 道 等 情 節 ； � 、 甲 女 於 偵 查 中  05

            另 證 稱 ： 「 106年 2月 25日 早 上 ， 被 害 人 媽 媽 上 午 打 電 話 給 我  06

            說 她 （ 指 A 女 ） 的 初 經 來 了 ， 我 先 請 媽 媽 在 家 裡 教 她 ， 後 來  07

            放 完 假 上 課 後 ， 我 有 拿 衛 生 棉 給 被 害 人 ， 有 看 到 她 內 褲 上 有  08

            一 點 點 血 跡 ， 當 時 她 沒 有 墊 棉 片 ， 但 第 二 天 我 再 確 認 ， 內 褲  09

            上 已 沒 血 跡 … 」 等 語 （ 見 他 字 偵 查 卷 第 36頁 正 面 ） 。 依 其 所  10

            言 ， A 女 身 體 之 出 血 ， 似 非 僅 1日 ； � 、 依 A母 於 偵 訊 時 陳 稱  11

            ： 「 228連 假 她 （ 指 A女 ） 被 彭 聖 堯 帶 回 來 以 後 ， 跟 隔 壁 小 孩  12

            借 電 話 打 給 我 ， 當 時 我 在 上 班 ， 她 跟 我 說 她 尿 尿 的 地 方 那 邊  13

            流 血 ， 我 就 趕 回 來 看 ， 我 只 有 看 到 她 內 褲 上 有 血 ， 沒 有 觀 察  14

            她 的 下 體 ， 一 開 始 我 以 為 是 月 經 ， 有 跟 老 師 講 … 她 只 有 流 一  15

            天 ， 像 受 傷 流 一 點 點 血 而 已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他 字 偵 查 卷 第 36頁  16

            反 面 ） ， 其 於 第 一 時 間 並 不 確 定 A 女 當 時 內 褲 上 之 血 漬 原 因  17

            ， 更 未 檢 查 A 女 之 陰 部 是 否 受 有 外 力 傷 害 。 又 A母 所 稱 A女 流  18

            血 僅 1 天 ， 亦 與 甲 女 所 言 不 符 ； � 、 卷 附 之 受 理 疑 似 性 侵 害  19

            事 件 診 斷 證 明 書 僅 記 明 ： A女 陰 部 「 處 女 膜 6點 鐘 方 向 陳 舊 性  20

            裂 傷 」 （ 見 106 年 度 偵 字 第 11022號 不 公 開 偵 查 卷 第 9、 10頁  21

            ） ， 並 無 關 於 造 成 該 裂 傷 之 說 明 。 佐 以 甲 女 於 偵 查 中 曾 證 稱  22

            ： 「 … 這 件 事 前 一 個 星 期 ， 被 害 人 （ 指 A女 ） 媽 媽 （ 指 A母 ）  23

            有 打 電 話 給 我 ， 說 她 會 自 己 接 近 男 生 ， 脫 自 己 褲 子 ， 還 想 去  24

            摸 人 家 的 生 殖 器 ， 希 望 我 跟 被 害 人 講 不 要 這 樣 做 … 」 、 「 …  25

            之 前 媽 媽 曾 經 反 應 被 害 人 睡 覺 時 會 把 手 伸 進 內 褲 摸 下 體 ， 當  26

            時 媽 媽 主 要 疑 慮 是 小 孩 是 不 是 有 自 慰 的 狀 況 … 」 等 語 （ 見 他  27

            字 偵 查 卷 第 35頁 反 面 、 第 36頁 正 面 ） 。 果 若 屬 實 ， A 女 陰 部  28

            處 女 膜 6 點 鐘 方 向 的 傷 害 ， 是 否 有 其 他 因 素 造 成 ， 仍 有 合 理  29

            之 懷 疑 。 以 上 各 節 ， 如 果 無 訛 ， A 女 於 偵 查 、 第 一 審 前 後 不  30

            一 之 供 述 ， 關 係 上 訴 人 所 犯 罪 名 及 刑 責 重 大 ； A 母 及 甲 女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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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證 言 ， 是 否 足 以 補 強 A 女 所 指 遭 上 訴 人 以 手 插 入 其 陰 道 之 事  01

            實 ， 似 有 研 求 之 餘 地 ； 又 A女 陰 部 處 女 膜 6點 鐘 方 向 的 傷 害 是  02

            否 為 上 訴 人 所 為 ？ 未 見 原 判 決 為 必 要 之 說 明 。 以 上 疑 點 與  A  03

            女 所 為 不 利 於 上 訴 人 之 證 詞 是 否 可 信 ， 以 及 本 件 犯 罪 事 實 真  04

            相 究 竟 如 何 ， 暨 本 件 究 應 如 何 為 法 律 之 適 用 攸 關 ， 猶 有 一 併  05

            加 以 調 查 釐 清 及 剖 析 說 明 之 必 要 。 原 判 決 逕 以 A 女 於 偵 查 、  06

            第 一 審 雖 有 前 後 不 一 之 處 ， 惟 與 上 訴 人 性 侵 A 女 之 方 法 無 涉  07

            ， 自 難 以 與 本 案 待 證 事 實 無 關 之 枝 節 供 詞 ， 質 疑 A 女 陳 述 之  08

            真 實 性 ， 並 以 A 女 對 於 上 訴 人 之 性 侵 方 法 前 後 供 證 相 符 ， 輔  09

            以 A母 、 甲 女 之 證 言 及 診 斷 證 明 書 ， 遽 認 A女 生 殖 器 流 血 之 流  10

            量 少 ， 且 僅 流 血 1 日 ， 與 一 般 女 性 月 經 出 血 情 況 顯 然 不 符 ，  11

            故 A 女 之 出 血 ， 顯 係 受 上 訴 人 傷 害 所 致 ， 論 處 上 訴 人 重 罪 ，  12

            並 維 持 第 一 審 所 處 有 期 徒 刑 7年 8月 之 重 刑 ， 同 有 調 查 未 盡 及  13

            理 由 欠 備 之 違 誤 。  14

        三 、 以 上 或 為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摘 ， 或 為 本 院 得 依 職 權 調 查 之 事 項 。  15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上 述 之 違 背 法 令 影 響 於 事 實 之 確 定 ， 本 院 無 可 據 以 為  16

            裁 判 ， 應 認 原 判 決 關 於 上 訴 人 部 分 有 撤 銷 發 回 更 審 之 原 因 。  17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7條 、 第 401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5    日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第 七 庭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陳   世   雄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段   景   榕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吳   進   發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汪   梅   芬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鄧   振   球  25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2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3     日 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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